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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省科技厅
（一）不得委托不具备规定条件的专业化机构，或者聘请不具备规定条件的专家承担项目绩效验收评价工作。
（二）不得干预绩效验收评价活动，向专业化机构或专家施加倾向性影响。
（三）不得在非公开期泄露绩效验收评价组织人员、专家、专家意见及其他保密绩效验收评价信息资料。
二、专业化机构
（一）不得向专家施加倾向性影响。
（二）不得利用绩效验收评价活动便利，谋取、接受绩效验收评价对象的礼品、评审费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宴请或其他好处。
（三）不得伪造或涂改专家项目绩效验收评价意见。
（四）不得与绩效验收评价项目负责人串通编造虚假报告，或对重大问题隐匿不报。
（五）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扩散项目绩效验收评价材料，或非法占有他人的科技成果。
三、绩效验收评价专家
（一）不得利用专家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，与绩效验收评价对象及相关人员串通，为有利益关系者提供便利；
（二）不得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和其他专家意见；
（三）不得为了得出主观期望的结论，投机取巧、断章取义、片面做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评价；
（四）不得擅自披露、使用或许可使用绩效验收评价对象的商业秘密；
（五）不得索取或者接受绩效验收评价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等，不得接受绩效验收评价对象的宴请；
（六）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复制保留或者向他人扩散绩效验收评价资料，泄露保密信息；
（七）严格按照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绩效验收评价工作。
四、项目承担单位
（一）配合项目绩效验收评价工作，根据需要提供与项目有关的真实有效的资料和信息。
（二）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有关项目绩效验收评价信息。
（三）不得向项目绩效验收评价相关人员馈赠，或许诺馈赠钱物、给其他好处及有妨碍项目绩效验收评价活动的行为。
（四）不得编造不实信息、诋毁、侮辱、陷害专业化机构及其工作人员、绩效验收评价专家。
五、项目绩效验收评价活动实行回避制度
项目绩效验收评价活动中的回避，是指专业化机构工作人员和绩效验收评价专家，与绩效验收评价项目有亲属或利害关系，可能影响该项目绩效验收评价活动的公正性，需要回避。
（一）有上述情况者，不适于参与该项目绩效验收评价专家抽取、绩效验收评价活动和争议处理等，应当回避。
（二）当事人在绩效验收评价前或活动过程中了解到具有回避情形后，应主动提出回避申请。
（三）在绩效验收评价活动中，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的具体事项。
（四）在绩效验收评价活动中，应当回避的单位及人员没有主动申请回避，专业化机构有权决定并要求其回避。

